附件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修订发布《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切实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区域税务执法协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河南省税务局、湖北省税务局、湖南省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深圳市税务局对《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修订，现予以发布，并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 广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深圳市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适用本公告。
2、 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应当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裁量基准的适用情况予以明确，不得单独引用《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
三、《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不满”“超过”均不含本数；所称“个人”指自然人、个体工商户，所称“单位”指除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之外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所称“发票金额”均为发票价税合计金额。
[bookmark: _GoBack]四、本公告施行前发生且税务机关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违法行为，按照原规定处理，但按照本公告处理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的除外。
本公告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3年第5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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